项目需求及采购人要求
一、项目概述

根据《体育总局教育部关于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的通知》，第三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将于2026年11—12月举行，根据竞赛规程总则，结合河南足球工作实际，河南省体育局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提供河南省体育局备战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足球预赛提供集训及赛事保障服务。成交供应商在现有集训队基础上增补训练团队成员，优化提升团队实力，积极开展足球专项训练、体能训练、运动康复、运动员心理辅导、科研、医疗等服务，提高竞技水平，备战三大球运动会。
二、项目需求

（一）增补训练团队

现有A包集训教练组9人，集训运动员54人；B包集训教练组5人，集训运动员63人；C包集训教练组5人，集训运动员30人。

依据竞赛规程，成交供应商在A包、B包、C包现有集训队基础上增补团队成员，增补团队成员需由采购人审核通过后方可采用。

技术咨询提升服务

1.根据项目需求及各包运动员情况，找到运动员的短板，制定训练实施计划，并与主教练沟通，制定针对性训练方案，提高运动员基础力量、爆发力等。

2.围绕各包备战冲刺期整体训练计划及比赛任务，提供各包运动员常见的损伤进行评估干预、体能训练、营养支持、心理干预等综合技术服务，有效保障运动员的竞技表现。

3.围绕运动员的个性化或者队伍的突出问题，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团队（足球专项、运动科学、生物力学、心理睡眠等领域），解决运动员和教练员的痛点难点问题。服务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专家远程会诊、线下培训、座谈讲座、专家组组团下队巡诊服务等。
4.通过测试与评估发现运动员身体上的薄弱环节，根据项目常见慢性损伤特点和不同运动员的薄弱环节，制定个性化的体能康复训练方案，以此来提高薄弱环节，预防运动损伤的发生。
（三）后勤保障服务

1.运动员食宿费

要求集训及资格赛期间为训练团队人员提供一日三餐及住宿，省内食宿标准为230元/人/天，省外按照工作实际，执行各训练基地标准。成交供应商需确保食材采购渠道安全可靠，杜绝食源性兴奋剂及其他食品安全隐患。为参赛队伍、比赛人员及相关人员提供餐饮、酒店住宿、交通保障等（如高铁、火车、汽车、机票等）；住宿酒店需靠近比赛场地，并满足采购人提出的标准要求，成交供应商制定的食品供应方案需交由采购人审核，审核通过后方可执行。（集训运动员集训地点根据决赛赛事时间要求，由成交供应商确定。A包比赛地点：海南海口、广西北海、云南昆明、广东深圳，B、C包比赛地点暂定）集训期间食宿费、交通费、保险费、体检费均有成交单位承担。
2.服装配备及器材配备

（1）训练及决赛服装：集训运动员须服装统一，应符合竞赛规程的要求。

（2）根据训练需求提供相关专业设备器材。
二、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决赛结束（决赛预计于2026年11—12月进行）。

2.服务标准及要求：合格，满足采购人要求。

3.付款方式：（1）支付方式：对本合同所约定的全部费用，甲方在收到乙方支付资料齐全后10个工作日内通过银行转账或者电汇支付。（2）付款进度：甲方以下述分期方式按本合同项下的项目进度支付合同款项：本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总价款的50%；2026年7月前甲方对乙方履约情况进行中期审核，乙方依约完成合同约定及甲方指定的集训及赛事保障服务内容，并经甲方认可后，支付至合同总价款的80%；活动结束后，经甲方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总价款的100%。

4.履约验收：采购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采购文件、成交方的响应文件以及合同约定的内容和验收标准进行验收。
